
繼展繊韃员会文件
苏发改高技发〔2021〕778号

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开展江苏省工程中心和 

工程实验室优化整合及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
评价工作的通知

省有关部门，各设区市发展改革委：
根据《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管理办法》（苏发改规发〔2020〕5 

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有关规定，为加强我省工程研究中心建设 

与运行管理，促进省工程研究中心更好服务于创新发展，从2021年 

开始，省创新平台实行每三年一次动态调整、优胜劣汰的运行评价 

制度，并对我省工程中心和工程实验室进行优化整合。现将2021年 

江苏省工程中心和工程实验室优化整合及江苏省工程研究中心评价

—1 —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